
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

致： 延吉市看守所 （采购人）

本 单 位 延 吉 北 润 农 副 产 品 有 限 公 司 ，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1222401316783195J，针对延吉市看守所在押人员食堂食材采购项目（项目编号：

JLCR2026-CG33），现依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

相关政策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25〕34 号）及国家相关产品质量、标准管理法律

法规，就本项目所投产品，郑重作出如下声明：

一、本单位参与此次投标所提供的全部产品，均为本国生产、符合本国产品

认定标准的合规产品，严格遵守国内产品生产、质量检验、安全规范等全部强制

性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及相关技术规范。

二、本单位承诺，所提供的产品合规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有效，不存在虚

假申报、隐瞒信息、篡改资料等情形。

特此声明！

供应商： 延吉北润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（盖单位公章）

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 （签 字）

日 期： 2026 年 05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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